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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 A股股份方案取得融资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出具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

贷款承诺函》，中国银行承诺为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 10亿元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

公司 A股股票回购，贷款期限为不超过三年。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部分已发行的 A 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 元/股，回购金额为不超过 30 亿元且不低于 15 亿元，实

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于 2025年 4月

9日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的报告书》，于 4月 10日

披露《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股份的公告》。 

二、《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行出具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贷款承诺

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金额为最高不超过 10亿元； 

2、贷款期限为不超过三年； 

3、贷款用途为实施以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为目的的 A 股股票

回购； 

4、承诺函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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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三、其他说明 

1、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中国银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

本次收到贷款承诺函可为公司本次回购 A 股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回购贷款金额

等具体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

份的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金额为准。 

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

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

主要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公司将根据规定要求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确保回购贷款专款专用。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9日 

 


